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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资产事宜，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山东地矿，股票代码：000409）自

2016年3月14日（周一）开市起停牌，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14）。 

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资产购买事宜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6年3月21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5日、2016

年4月12日、2016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6-016、2016-018、2016-019、2016-022）。 

2016年4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3），2016年4月27日、5月4日、5月11日、5月19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24、2016-033、

2016-036、2016-039）。 

公司原预计自停牌首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即在2016年6月14日前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具体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手仍在协商中，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沟通和谈判，

涉及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较大，需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审批

程序较长，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预计在2016年6月14日前无法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依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如公司未能在前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且公司筹划继续停牌重组，则应就相关事项履行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批程序。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提交公司于2016年6月

13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待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将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或其转授权人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3个月，并

预计在2016年9月14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为： 

1、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详细情况如下： 

（1）名称：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办事处过西村 

（4）法定代表人：鞠文彬 

（5）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8年12月30日 

（7）营业期限：2008年12月30日至2038年12月29日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商业性矿产勘查、矿产开发、矿业权经营项

目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矿山地质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莱州正信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持股55%，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持股45%。 

2、公司原拟收购无关联第三方资产，经与潜在交易对手多次协商，双方未

能就重要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再收购无关联第三方

资产。 

（二）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内容初步确定为： 

1、向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莱州金盛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100%股权。 

莱州金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1）名称：莱州金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驻地 

（4）法定代表人：霍光 

（5）注册资本：叁亿玖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9年3月5日 

（7）营业期限：2009年3月5日至2039年3月4日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商业性矿产勘查、矿产开发、矿业权经营项

目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2、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目前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调查，与交易对手沟通、谈判等工作尚在推进中，

仍具有不确定性。截止公告日，交易方案尚未完全确定，最终交易方案将根据后

续尽职调查情况及有关标的资产实际情况及相关部门的批复情况进一步确定。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所做的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选 

聘了中介机构，公司与中介机构与潜在的交易对手和交易标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交流和谈判。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 

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沟通、咨询 

和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排。 

各中介机构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

潜在的交易对手和交易标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同时，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公告，严格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三、申请继续停牌的必要性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具体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手仍在协商中，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沟通和谈判，

涉及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较大，需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审批

程序较长，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预计在2016年6月14日前无法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复牌时间 

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

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将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或其转授权人士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3个月，并预计在2016年9月14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各项工作，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五、其他事项 



 

 

（一）承诺：如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未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公司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公告复牌，同时承

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二）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督促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尽快完成交易协议及

重组方案的协商制定，力争在规定期限内尽早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申请股票

复牌，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 

六、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收购公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股权，关联董事张虹先生、胡向东先生、郭长洲先生、崔书学先生、万中杰先生

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一）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选聘了中介机构，公司和中介机构与潜在的交易对手和交易标的方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交流和谈判。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沟

通、咨询和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排。各中介机构

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潜在的交易对手

和交易标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同时，公司自停牌之日

起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严

格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具体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手仍在协商中，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沟通和

谈判，涉及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较大，审批程序较长，交易事

项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预计在2016年6月14日前无法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波动，公司

拟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继续停牌，公司拟申请股票自2016年6月14日起



 

 

继续停牌3个月，并拟就继续停牌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我们认为该

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

案》时，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七、风险提示 

（一）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对方的尽职调查和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方

案最终以经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准。 

（二）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股东大会不能通过该议案而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终止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5日 




